
企业清算程序--今优财务分享

产品名称 企业清算程序--今优财务分享

公司名称 武汉今优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武昌区中南国际城C1座

联系电话 18062443523 18062443523

产品详情

我国对企业有一整套管理措施，出台了企业的相关法律与法规，对企业的设立、注销、破产、清算等进
行了详细的规定，企业破产进入清算，要按程序进行清算工作。企业清算程序是什么，下面今优财务李
经理与大家一起详细地了解下。  一、企业清算的程序  (一)成立清算组。  按《公司法》规定，自愿
解散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应当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应当由股东大会确定，如果是强
制解散，清算组则应由主管机关从股东、有关机关及其专业人员中指定。  (二)展开清算工作。 
清算组自成立之日起接管公司，开展以下业务：  1、接管公司财产;  2、了结公司未了业务; 
3、收取债权、清理债务;  4、分配剩余财产;  5、注销公司法人资格、吊销营业执照。 
(三)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的时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不同，要求
清算组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并且要求在六十日内至少在报纸上至少公布三次以上
，未接到通知书的，在次公告发布之日起九十日内申报债权。  (四)制定清算方案。  清算组在清理公
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拟定提出清算方案，报股东会讨论通过或者主管机关确认。 
清算方案的主要内容有：  1、清算费用;  2、应支付的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  3、应缴纳的税款; 
4、清偿公司债务。  (五)公司财产分割。  清算组在支付了上述几项费用，如果仍有剩余财产，按股
东出资比例进行再次分配(股份公司按股权分配)  (六)注销执照。  清算组在终结分配后，应制作清算
终结报告，报股东会或主管机关认可，后申请注销公司法人资格，吊销营业执照。   
二、企业清算的办理材料  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企业法人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 
2、企业清算组指定人员或委托企业登记代理机构办理企业法人注销登记的证明; 
3、投资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公司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决议或决定，人民法院破产裁定文件; 
4、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5、公司清算组出具的经投资单位或者清算主管机关确认的清算报告; 
6、公司清算组刊登三次清算公告的剪报;  7、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 
8、公安部门收缴企业印章的证明;  9、税务机关的完税证明;  10、银行帐号取消证明。 
三、企业清算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百八十三条：清算组的成立与组成  公司因
本法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
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
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
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 
百八十四条：清算组的职权  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
表和财产清单;(二)通知、公告债权人;(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四)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
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五)清理债权、债务;(六)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七)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



讼活动。  百八十五条：债权人申报债权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
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百八十六条：清算程序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
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应当制定清算方案，并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公司财
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
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清算
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公司财产在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
股东。  企业进行清算，要成立清算工作组，对清算工作组的组成人员也有相应的规定，企业清算要严
格按程序进行，违规进行企业清算是无效的，企业清算必须按上面所介绍的程序进行，完成清算工作。
如果有其他问题不明白可以来今优财务找李经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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